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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公告 

 

股份抵押狀況 

 
聯洲的股份自2012年1月4日上午九時起撤銷上市。未來由聯洲根據公司收購，合

併及股份購回守則所發出的任何公告將刊登於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的網

站。 

 

截至2012年4月17日，即刊登本公告之前一天，就聯洲所知，股份抵押尚未被行

使。 

 

 

茲提述聯洲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已委任臨時清盤人)（「聯洲」，連同其附屬公

司統稱為「聯洲集團」）於2008年12月30日、2009年2月2日、2009年2月25日、

2009年3月25日、2009年4月28日、2009年5月27日、2009年6月25日、2009年7月27

日、2009年8月26日、2009年10月2日、2009年11月2日、2009年12月28日、2010年

1月27日、2010年2月23日、2010年3月25日、2010年4月26日、2010年5月26日、

2010年6月25日、2010年7月26日、2010年8月26日、2010年9月24日、2010年10月

25日、2010年11月25日、2010年12月23日、2011年1月24日、2011年2月24日、

2011年3月24日、2011年4月26日及聯洲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清盤中) （「聯洲」） 

於2011年5月13日、2011年6月16日、2011年7月18日、2011年8月18日、2011年9月

19日、2011年10月18日、2011年11月17日、2011年12月20日及2011年12月30日在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公告（「股份抵押公告」），內容

有關（其中包括）現時拖欠未還的過渡性貸款。 

 

另外，茲提述聯洲於2012年1月19日、2012年2月17日及2012年3月16日在證券及

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的網站之公告（亦是「股份抵押公告」）。 

 

除本公告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股份抵押公告及狀況公告所界定者

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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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抵押狀況 

 
聯洲的股份自 2012 年 1 月 4 日上午九時起撤銷上市。未來由聯洲根據公司收

購，合併及股份購回守則所發出的任何公告將刊登於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

會的網站。 

 

股份抵押公告披露過渡性貸款以（其中包括）由 Joint Asset International Limited 

持有之本公司434,345,736 股股份作爲抵押。 

 

過渡性貸款現時拖欠未還。倘若股份抵押獲行使，根據公司收購守則第26.1條附

註7之規定，可能觸發全面收購責任。 

 

截至2012年4月17日，即刊登本公告之前一日，就聯洲所知，股份抵押尚未被行

使。 

 

 

 

代表聯洲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清盤中） 

杜艾迪先生及鮑華先生 

共同及各別清盤人 
以聯洲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的代理人身份 

代表聯洲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清盤中） 

而毋須承擔個人責任 

 

香港，2012年4月18日 

 

於本公告日期，聯洲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華米高先生、Juergen Ludwig 

Holzschuh先生及Wolfgang Heinz Pfeifer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Udo Glittenberg

教授及Goetz Reiner Westermeyer博士。 

 

清盤人願就本公告所載資料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切

合理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本公告所表達之意見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發

表，且本公告並無遺漏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公告任何內容産生誤導。 
 
 


